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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(409763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公立學校教師具有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資格者，向

執業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異動一事

，請 貴校教師確依教育部函說明事項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2年10月24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2015313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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